	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員工健康檢查申請表

	申

請

人
	單位
	
	申請日期
	　 年　  月　  日

	
	職　　稱
	
	
	

	
	姓　　名
	
	身分證號
	 

	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本機關到職日
	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預定健檢日期
	實施醫療院所

	
	年     月     日
	

	申請人
	
	單位
主管
	

	人事室
/
總務處
	

	注
意
事
項
	一、符合以下資格補助對象，每2年補助1次，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4,500元，並核給公假1天：
（一）編制內40歲以上依法任用、聘任之公教人員。
（二）40歲以上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及測量助理)。
（三）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1年且年滿40歲以上之聘僱、約用、定僱及臨時人員。
二、申請程序：
（一）編制內依法任用之公務人員、聘僱、約用及定僱人員，由人事單位辦理；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及測量助理)及臨時人員由總務處辦理。
（二）受檢者應於受檢前一週，填寫健康檢查申請表，交承辦單位核判補助資格。
（三）完成健康檢查後一個月內，檢具申請表、醫療機構繳費收據正本、領款收據，逕送承辦單位請款；惟當年度補助案至遲應於12月20日前完成請款。





	[bookmark: _GoBack]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   年度
公教人員健康檢查費用請領表

	申請人姓名
	
	職稱
	

	事      由
	  年    月    日於          醫療機構辦理健康檢查

	檢 附 證 件
	□健康檢查收據。

	請求補助金額
	新臺幣4500元整

	核准補助金額
	新臺幣4500元整

	主管單位簽註
	批示
	第一層決行

	人事單位
	出納組長
	主計單位
	
	

	經查屬實擬請准予補助
	
	
	
	

	茲   領   到
健康檢查補助費新臺幣肆仟伍佰元整
此  據		      
具領人：					 (簽章) 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
 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註記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